
防疫相關勞動權益 Q&A  

Q A 

勞工需接種 COVID-19疫苗及接種後若發生不良反應時，

勞動權益保障為何？ 

1、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年 5月 5日宣布，勞工於前

往接種疫苗及接種後若發生不良反應時，自接種之日起至

接種次日 24時止，檢具「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即

可向雇主申請疫苗接種假，雇主應予准假，且不得視為曠

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

金、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 

2、另因接種疫苗不可歸責於雇主，並未強制雇主應給付請假

期間之薪資，得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約定。 

3、雇主如扣發全勤獎金，即違反勞基法第 22條工資未全額給

付；如強制勞工一定要請特別休假、普通傷病假或事假，

則違反勞基法第 38條或第 43條規定，將受處新台幣 2至

100萬元罰鍰。 

超過可請疫苗接種假期限後如持續不適，如何請假？ 1、接種後如果不適症狀持續未改善，應儘速就醫、釐清病因，

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指示通報。 

2、超過可請疫苗接種假期限後，如因不適症狀就醫及休養期

間，可請普通傷病假。 



Q A 

全國高中職(含)以下學校及相關教育機構，於學校因「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期間或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

關發布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停止收托期間、社區式長

照機構(不含團體家屋)及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服務暫停

服務期間，勞工有需照顧學童或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者之家

屬可以請什麼假？ 

1、家長於高中職(含)以下學校及相關教育機構符合校園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期間或托嬰中心及居家

托育服務停止收托期間、社區式長照機構(不含團體家屋)

及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服務暫停服務期間，如有照顧學童

或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者之家屬之需求，其一人得請「防疫

照顧假」。前述「家長」，包括：父母、養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日常實際照顧兒童或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者之家屬

之人(如爺爺、奶奶等)。 

2、因應近期新型冠狀病毒發生社區感染風險，為了兒童健康，

並將傳播風險降到最低，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發布托嬰

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停止收托期間，送托兒童之家長，若

有親自照顧兒童之需求，受僱之家長其中 1人得請防疫照

顧假。 

3、短期補習班、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教育機構，

如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定停課者，其家長亦得比照各

級學校之家長申請防疫照顧假。 

4、勞工如有學童照顧需求，向雇主申請「防疫照顧假」，雇主

應予准假，且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

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 

5、勞工除得請防疫照顧假外，也可以選擇請家庭照顧假、特

別休假或事假以為運用。 

6、雇主尚不得要求勞工先請畢家庭照顧假或其他假別，始得

請防疫照顧假。 



Q A 

如果雇主不給防疫照顧假，如何處理？ 1、勞工配合防疫需求，請防疫照顧假，雇主不得視為曠工、

強迫勞工請事假或予扣發全勤獎金等不利之處分。 

2、雇主不得要求先請畢家庭照顧假或其他假別，始得請防疫

照顧假。 

3、雇主如扣發全勤獎金，將依違反勞基法第 22條工資未全額

給付處罰；如強制勞工一定要請特別休假或事假，將依違

反勞基法第 38條或第 43條規定處罰，處罰金額都是 2萬

元至 100萬元。 

防疫照顧假是公假？還是家庭照顧假？兩者有何差別? 1、「防疫照顧假」係為防疫應變的特別措施，並非公假性質，

雇主應配合准予符合條件者，但此一特別措施並未強制雇

主應付薪資，希望勞雇雙方共同為防疫而努力。 

2、此一特別措施是因應中小學延後開學或依停課標準停課期

間的配套，使有 12 歲以下等受照顧子女之家長有多一個

請假的選項，與各公私部門既有的相關請假規定（如：家

庭照顧假、事假、特別休假等）併行，並沒有排他或替代

的關係。 



Q A 

事業單位停業期間出勤及工資權益為何？ 1、事業單位若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防止疫情擴散而要

求停業，或地方政府要求事業單位停業以進行消毒作業

者，因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一方，停業期間之工資得由勞雇

雙方協商約定。又，勞工於該日有請普通傷病假、事假或

特別休假之需求者，亦可依法請各該假別，惟雇主不得逕

自要求勞工請假。 

2、至於事業單位未受地方政府停業要求，屬自主停業消毒者，

其停業期間仍應照給工資。 

3、停業期間雇主如請勞工協助做消毒或內部整理工作，仍應

照給工資。 

4、業者如係配合地方政府呼籲或勸導而停業（例如：夜市、

商圈自主停業），為促進勞資和諧，穩定勞資關係，該期

間之勞動權益，建議雇主宜透過與工會協商或召開勞資會

議等方式，與勞方妥為溝通、討論，以獲致共識，採取適

切作法。 

勞工非執行職務期間與確診者足跡重疊需至快篩站採

檢，無法出勤期間應如何請假及給薪？ 

1、勞工非執行職務期間如因與確診者足跡重疊需至快篩站採

檢，無法出勤者，因不可歸責於勞工，雇主不得視為曠工、

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強迫勞工補行工

作、扣發全勤奬金、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未出勤期間，

因與請假有所區別，建議雇主以「防疫隔離」註記，另因

隔離事由亦不可歸責於雇主，因此並未強制雇主應給付該

期間之薪資，得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約定。 

2、又，勞工於採檢後確診(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可請

普通傷病假、特別休假或事假。 



Q A 

勞工若因執行職務期間與確診者足跡重疊需至快篩站採

檢，無法出勤期間應如何請假及給薪？ 

1、勞工若因執行職務期間如因與確診者足跡重疊需至快篩站

採檢，無法出勤者，因不可歸責於勞工，雇主應給予公傷

病假。 

2、又，勞工於採檢後確診(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雇主

應給予公傷病假，並給付相當於原領工資之工資補償。勞

工若因此死亡或失能，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相關

規定予以補償。 

勞工如因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就醫，經醫院評估安排採檢，

於接獲檢驗結果前須留在家中不可外出，其無法出勤期間

應如何請假及給薪？ 

勞工如因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就醫，經醫療院所評估予以採檢

者，勞工應配合採檢，該期間得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 

勞工「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被隔離治療者，其勞

動權益為何？ 

1、勞工如為職業上原因致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雇主應

給予公傷病假，並給付相當於原領工資之工資補償，若勞

工因此所致之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雇主亦應依勞動

基準法有關職業災害規定予以補償。 

2、勞工如非因職業上原因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治

療期間得請普通傷病假、特別休假或事假。 



Q A 

勞工「未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惟因有疫區旅遊史

或接觸疑慮，經衛生主管機關要求「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其勞動權益為何？ 

1、由於勞工需配合衛生主管機關「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之要求，不得外出上班，無

法出勤期間，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第 3條第 3項規定，勞工得請「防疫隔離假」，雇主

應給假，且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

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2、勞工配合防疫措施而無法出勤工作，因為不可歸責於勞工，

特別條例明定雇主不得有不利的對待，但因「防疫隔離假」

也不可歸責於雇主，所以並未強制雇主應給付薪資。 

3、若雇主未依特別條例規定給予防疫隔離假或對請防疫隔離

假勞工有不利對待者，將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

下罰鍰。 

勞工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自主健康管理」，可否不出

勤？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擴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為及早發現疑似個案與防堵病毒於社區及醫療院所傳

播，建議特定對象應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如：曾出入相關

場所應自主健康管理者）。 

2、勞工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隨時注意自身健康狀況，如有

發燒、腹瀉、呼吸道疾病等身體不適，宜儘速就醫及休養，

於就醫及休養期間可請普通傷病假、事假或特別休假。 

3、勞工如沒有任何症狀，而欲自行居家休養者，亦可請前開

假別，或與雇主協議在家上班或遠距上班，以減少接觸。 

4、另外，雇主如果對沒有症狀的勞工出勤有所疑慮，而要求

勞工不要出勤，因屬雇主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照給工資。 



Q A 

勞工為照顧家屬生活不能自理，且受「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要求時，勞工該如何

請假？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勞工得請「防疫隔離假」，雇主應給假，且不得視為

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

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勞工的家庭成員因受「自主健康管理」要求，需親自照顧

者，該怎麼請假？ 

1、勞工除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請家庭照顧假外，亦可

依勞工請假規則請事假，或排定特別休假。勞工請家庭照

顧假者，其請假日數與事假合併計算，全年共計 7日，父

母雙方可分別依此規定請假。另勞工提出家庭照顧假申請

時，雇主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 勤而影響全勤獎金、

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2、不論是雇主或是勞工，都必須配合防疫，勞工除可依規定

請假外，勞資雙方亦可協商調整工作時間，共同為防疫工

作盡一分心力。 

勞工在家中或遠距辦公時，如何排定工作時間？ 勞工工作時間應由勞雇雙方事先約定並依約履行。實際出勤情

形，可由勞工自我記載（如工作日誌等），並透過勞雇雙方約

定之方式回報雇主記載。 

勞工在家中或遠距辦公時，出勤情形如何記載？ 出勤紀錄非僅以事業單位之簽到簿或出勤卡為限，可輔以電腦

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例如：APP、電話、手機打卡、

網路回報、客戶簽單、通訊軟體或其他可供稽核出勤紀錄之工

具。 



Q A 

勞工在家中或遠距辦公下班後，經雇主交辦工作，可否申

請加班？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後，因工作需要接獲雇主要求延長工作

時間時，於完成工作後，應將結束時間回報雇主，雇主應記載

交付工作之起迄時間並給付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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